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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

一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二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

、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３

、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４

、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５

、

发行对象
６

、

发行数量
７

、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８

、

上市地
９

、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１０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

三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四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

五
）

关于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

六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七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八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九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

十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十一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十二
）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十三
）

关于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议案
（

十四
）

关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管理规划的议案
（

十五
）

关于选举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Ｊｏｎｋｍａｎ

先生担任董事的议案
（

十六
）

关于选举
Ｂａｃｈａｒ Ｓａｍｒａ

先生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ｎｉｇｈｔ Ｉｐｓｏｎ

先生担任董事的议案
１

、

关于选举
Ｂａｃｈａｒ Ｓａｍｒａ

先生担任董事的议案
２

、

关于选举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ｎｉｇｈｔ Ｉｐｓｏｎ

先生担任董事的议案
（

十七
）

关于选举王瑞祥先生担任独立董事的议案
（

十八
）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十九
）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报告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三者必选一

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签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联系方式：

法 人 股 东

委托单位名称： （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明的注册号：

个 人 股 东

委托人（签名）：

身 份 证 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８８１６９

北银投票
２９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果股东一次性表决所有议案，则表决方法如下表所示：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２９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２９

项议
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果股东依次表决所有的

２９

项议案，则表决方法如下表所示：

表决
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７８８１６９ ２．０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７８８１６９ ２．０２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７８８１６９ ２．０３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７８８１６９ ２．０４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发行对象
７８８１６９ ２．０５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７

发行数量
７８８１６９ ２．０６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８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７８８１６９ ２．０７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９

上市地
７８８１６９ ２．０８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
排 ７８８１６９ ２．０９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７８８１６９ ２．１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２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４

关于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６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７８８１６９ ７．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７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７８８１６９ ８．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８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

７８８１６９ 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９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０．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１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２

关于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议
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３

关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
管理规划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４

关于选举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Ｊｏｎｋｍａｎ

先生
担任董事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５

关于选举
Ｂａｃｈａｒ Ｓａｍｒａ

先生担任
董事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６．０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６

关于选举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ｎｉｇｈｔ Ｉｐｓｏｎ

先
生担任董事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６．０２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７

关于选举王瑞祥先生担任独立董
事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７．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８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８．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９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报告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３

）分组表决方法

如果股东对《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则表决方法如下表所示：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１１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如果股东对《关于选举

Ｂａｃｈａｒ Ｓａｍｒａ

先生、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ｎｉｇｈｔ Ｉｐｓｏｎ

先生担任董事的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则表决方法如下表所示：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５－２６

关于选举
Ｂａｃｈａｒ Ｓａｍｒａ

先
生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ｎｉｇｈｔ Ｉｐｓｏｎ

先
生担任董事的议案

７８８１６９ １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北京银行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议案

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６９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逐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议案《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６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逐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议案《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６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逐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议案《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６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议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

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议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

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９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８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８

元，其中，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天集团”）拟用现金认购相当于

５

亿元的股份。 恒天集团的董事长张杰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由本行股东大会选举

担任本行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恒天集团构成本行的关联方，本行向恒天集团非公

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构成本行的关联交易。

●

交易风险

１

、本行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

价格，且恒天集团将全部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故本次交易不存在价格公允性风险、资产评估增

值风险和资产权属风险。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须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不被股东大会通过的可能。 另外，本次非公开发行

须提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核准，能否取得监管机

构的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

１

、本行董事会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等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张杰已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

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恒天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表决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与恒天集团签署《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之股份认购协议》。 根据该协议约定，本行拟向恒天集团非公开发行

相当于

５

亿元（以下简称“总认购金额”）的本行股份，如果有权机关最终核准的股份数量少于本行申请发行的

股份数量，则本行将根据有权机关核准的股份数量所对应的金额按比例调整恒天集团认购的金额。

（二）本次交易构成本行的关联交易

恒天集团的董事长张杰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由本行股东大会选举担任本行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恒天集团构成本行的关联方，本行向恒天集团发行股份构成本行的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本行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杰对相关议案的表决予以回避。

（四）独立董事的表决情况及意见

董事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独立董事均投了赞成票，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

（五）本次交易须获得的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须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恒天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表决权。 另

外，本次非公开发行须提请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关联方介绍

１

、恒天集团基本情况

恒天集团是由原国家纺织工业局所属的中国纺织机械（集团）公司、中国纺织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

司、中国纺织机械和技术进出口公司、中国化纤总公司、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中恒科学技术发展中心六家直

属企业

１９９８

年组建而成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２６１２８７．６

万元，受国家国资委监管。法定代表人：

刘海涛，董事长：张杰；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９９

号。恒天集团为第一批公布主业的中央企业，三

大主业分别为：纺织机械制造、技术研究及服务；纺织原料、纺织品和服装贸易和纺织品、服装、化学纤维制造。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恒天集团连续五年被评为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

２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

恒天集团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合并口径
）

资产总计
３

，

２２９

，

５０１．０３

负债总计
２

，

１９０

，

１２２．７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０３９

，

３７８．３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６４６

，

２４１．１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９

，

３１３

，

７２２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

合并口径
）

营业收入
２

，

３００

，

２５９．６４

净利润
６９

，

２０９．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

０３５．７２

３

、关联方的股权结构图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本行与恒天集团签署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１

、总认购金额

恒天集团应认购相当于

５

亿元的本行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份（以下简称“新发行股份”），且

该等股份不附带任何他项权利。 如果有权机关最终核准的股份数量少于本行申请发行的股份数量，则本行将

根据有权机关核准的股份数量所对应的金额按比例调整恒天集团认购的金额。

２

、每股价格

每股新发行股份的认购价格应为批准本交易的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以下简称“发行定价基准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本行股份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以下简称“每股价

格”），即

１０．８８

元

／

股。 尽管有上述规定，如本行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成交日期间进行派发股利、送红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则上述每股价格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

４．３．２

条规

定的计算公式确定的“除权（息）参考价格”作相应调整。

３

、认购数量

恒天集团认购股份的数量应为总认购金额除以每股价格，股份数量精确到个位，小数点后数字忽略不计。

如果本行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成交日期间发生除权行为，则本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和恒天集团认购

的数量将相应调整。

４

、认购款的支付方式

恒天集团应在签署协议之时向本行交纳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为总认购金额的

５％

，存放于本行指定的

账户内。 该等履约保证金及其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由恒天集团在支付总认购金额时用于抵作部分认购价款，且

恒天集团同意由本行在成交日将该等履约保证金及其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直接划入本行就本次非公开发

行指定的主承销商银行账户（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收款帐户”）。

成交条件全部满足时，恒天集团将按照本行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缴款通知的规定，将扣除履约保

证金及其相应期间的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后的全部总认购金额一次性转账划入非公开发行收款帐户。

５

、锁定期

恒天集团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三十六（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任何新发行股份。

６

、生效条件

每一方在协议下的成交义务的生效条件是以下条件得到满足：

（

１

）协议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经本行董事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

２

）协议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经本行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以及为履行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其他行政许可事项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核准。

（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和恒天集团根据协议约定进行认购获得其他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具有审核批准权利的

监管机构的必要批准（如需）。

（

６

）本协议获得恒天集团董事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

７

）有权机关没有发布、颁布或执行任何禁止完成协议所拟议的交易的法律、法规、规则、指令、命令或通

知。

（

８

）就为实现成交需要由恒天集团履行的义务而言，本行在协议中做出的声明和保证于协议签署日在所

有重大方面真实、准确并至成交日在所有重大方面持续真实、准确。

（

９

）就为实现成交需要由本行履行的义务而言，恒天集团在协议中做出的声明和保证于协议签署日在所

有重大方面真实、准确并至成交日在所有重大方面持续真实、准确。

７

、赔偿

恒天集团如因主体资格没有通过有权机关的批准之外的其他原因而未完成本次认购的，恒天集团先前交

付的履约保证金及相应的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全部归本行所有，如果恒天集团实际认购金额不足协议约定总认

购金额（因有权机关批准的金额不足的情形除外），恒天集团先前交付的履约保证金及相应的银行活期存款利

息按照不足部分所占总认购金额的比例（以下简称“赔偿金额”）归本行所有，该部分赔偿金额不计入恒天集团

的认购资金，恒天集团的认购资金总额应为恒天集团依照协议规定实际划入本行非公开发行收款账户的金额

加上履约保证金及相应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扣除上述赔偿金额之差。

如因任何一方违反其在协议下的任何声明和保证或违反其在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而直接或间接

地导致对方蒙受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和

／

或发生任何费用（包括利息、合理的法律服务费和其它专家费用），

则违约的一方应全额赔偿守约的一方。 恒天集团理解并同意由于其违约导致需要赔偿本行的金额有可能会大

于其根据协议约定缴付的履约保证金的数额。

８

、有效期

若自本行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１２

个月）届满之日起六（

６

）个月，本行仍未完成本

次非公开发行，则任一方均可以书面通知的方式终止协议。

（二）定价政策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本行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人民币

１０．８８

元

／

股。 如本行股

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原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行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补充核心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适应中国银监会日趋

严格的资本监管要求，同时增强本行风险抵御能力和盈利能力，以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挑战，支

持本行各项业务持续稳健发展，为全体股东实现长期良好的投资回报。

（二）对本行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水平将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在有效增强本

行风险抵御能力的同时，也为本行业务发展和经营转型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有利于本行实现持续稳健发展。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行已在事前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向独立董事征求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行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就此关联交易事项审议表决时，独立董事均投了赞成票，并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切实可行，符合本行发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本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

本充足率水平，在有效增强本行风险抵御能力的同时，也将为本行业务发展和经营转型提供更大的空间，有利

于本行实现持续稳健发展，为股东提供长期稳定的回报。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关

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符合本行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本行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本行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一）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

行

Ａ

股之股份认购协议》。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９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９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本行与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及其分行的业务严格按照经董事会审批的授信额度执行，符合本行

２０１０

年预计交易情况，本行与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关联交易情况见本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本行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报告，对本行与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之间的持续性关联

交易进行了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本行与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继续按照正常商业条款，依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综合授信的议案》，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在授信额度内开展包括本外币拆借、外汇买卖（含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掉期、同业借款和担保等业务在内

的合作，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综合授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到期，在按照关联交易审批程序进行审批并获得批准的前

提下，本行将继续遵循关联交易规定并在授信额度内与其开展业务合作。

２０１１

年度，本行预计与其发生业务累

计金额为

１７５

亿元人民币。

二、关联方介绍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是本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和最大单一股东，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本行股份

１

，

０００

，

４８４

，

８１４

股，持股比例为

１６．０７％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是本行的关联方，与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进行的交易已构成本行的关联交易。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是荷兰国际集团（

ＩＮＧ

集团）的核心企业，

ＩＮＧ

集团拥有

１５０

年的历史，为超过

５０

个国家

和地区包括个人、家庭、小企业、大型公司、机构和政府部门在内的广泛的顾客群体提供服务。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

本行与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的关联交易坚持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业务定价依据公开市场价格确定，以不优于对

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影响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是本行的战略投资者，与本行签署了全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 本行与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在

资产负债管理、资金管理及资金产品研发、贸易融资等业务领域的深入合作，有利于提高本行核心竞争力，推

进本行品牌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经营发展战略。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行独立董事对本行董事会审议的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报告进行了审慎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报告中

披露的本行与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的正常经营业务，交易定价是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９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经本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十一次会议对授信方案进行调整，对北京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授信

１５

亿元、授信期限

４

年。

２０１０

年，本行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关

联交易符合本行

２０１０

年预计交易情况，关联交易情况见本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本行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报告， 对本行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

持续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本行继续按照正常商业条款，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在

授信额度内开展包括授信业务在内的全方面合作，预计向其累计发放贷款

１８．５

亿元，承销中期票据

７．５

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亿元，法定代表人李爱庆，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

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１６

层，主要经营业务为：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行股份

６４８

，

１６３

，

６８９

股，占本行总股

本的

１０．４１％

，是本行的第二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是本行的关联方，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的交易已构成本行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行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坚持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

易的条件，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以及我行的贷款定价相关管理制度。

四、关联交易的影响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是北京市国有资产的运作平台，对该公司提供授信支持，符合我行“服

务首都经济”的宗旨，有利于促进首都社会和经济发展，巩固本行在北京市场中的领先地位。

本行向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授信是正常业务经营所必需的，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不会

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监管部门

相关法规要求及本行内部制度相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行独立董事对本行董事会审议的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报告进行了审慎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报告中

披露的本行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的正常经营业务，交易定

价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９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１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市

华远置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本行关联交易委员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审议通过《关

于对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同意对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单一授信（不循环）人民币

１４

亿元（包括原有授信

１０

亿元，新增授信

６

亿元，其中

４

亿元可以先行使用、

２

亿元待现有贷款归还

２

亿元后

方可使用，余额控制在

１４

亿元以内）。 原

１０

亿元贷款到期日仍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新增加

６

亿元贷款用于长

沙金外滩一期项目的二级开发建设，授信期限

３

年，执行基准利率上浮

１５％

。 担保方式为：以长沙橘韵、地韵和

人韵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湘江中路东侧土地使用权抵押；以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持有沪市上市公司

华远地产（

６００７４３

）的

４．４

亿股限售股质押，按每股净资产

１．９８

元测算价值约

８．７

亿元；抵押物、质物价值合计

２２．５

亿元，综合抵质押率

６２．２２％

。

二、关联方介绍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经过几次重组增资，目前注册资金

１０

亿元，系上市公司华

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７４３

）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的三级子公司。 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

公司是本行主要股东之一，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持有本行股份

８３

，

１５７

，

０３２

股。

从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底，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开发项目包括海润国际公寓、尚都国际中心、盈都大厦、

静林湾、昆仑公寓、北京公馆、首府、企业号、裘马都等，涵盖住宅、商务公寓、写字楼、购物广场、

ＴＯＷＮＨＯＵＳＥ

等多种业态。 同时，外埠市场方面，在青岛、西安、长沙等地获取了百万平米项目。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是本行董事，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是本行的关联方，与北京

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进行的交易已构成本行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

本行与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坚持遵循一般商业原则，此笔关联方授信采用基准利率上浮

１５％

，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以及我行贷款定价相关管理制度。

四、关联交易的影响

“华远”是地产行业知名的品牌之一，公司致力于开发高品质的具有市场代表性的房地产产品，开发项目

涵盖住宅、商务公寓、写字楼、购物广场、

ＴＯＷＮＨＯＵＳＥ

等多种业态。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依托股东的资金

实力和开发经验，自身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本行向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授信是正常业务经营所必需的，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不会影响公司

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监管部门相关法规

要求，符合本行《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它内部制度相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行独立董事对本行与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审慎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行向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授信是正常经营所必须的，授信项下交易定价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体现公平交易、

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该关联交易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监管部门要求，符合《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银行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它内部制度相关

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９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２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本行关联交易委员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审议通过《关

于对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同意对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授信

８

亿元（含现

有授信项下业务余额），业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期限

３

年，提款期

２

年，单笔业务期限最长不超过

１

年，利率

基准，由其控股母公司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二、关联方介绍

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由中国纺织机械工业总公司改制而来，现注册资本

２７３

，

５８２

万元，是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二级子公司。

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杰先生为本行董事，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本行的关联

方，与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的交易已构成本行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

本行与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此笔关联方授信采用基准利率，不优

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及本行贷款定价管理制度。

四、关联交易的影响

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综合实力在国内纺织机械行业排名第一，在全球纺织机械领域位居三

甲，在纺织机械行业具备一定的带动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属于本行支持的客户，对其提供授信支持有利于本

行拓展业务。

本行向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授信是正常业务经营所必需的，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不会影响

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监管部门相关

法规要求，符合本行《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它内部制度相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行独立董事对本行与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审慎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

行向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授信是正常经营所必须的，授信项下交易定价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体现

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该关联交易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银行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它内部

制度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

上接
B65

版
)

（七） 人力资源持续优化。

２０１０

年， 本行持续完善科学的选人、 用人、 育人体系， 构建和谐发展环境。

围绕业务发展引进国际化、 综合化、 专业化人才， 队伍结构持续优化。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加大全面考核和

竞聘选拔力度， 健全干部员工交流机制， 落实总行干部员工到基层交流锻炼， 培养储备年轻后备人才。 注重

员工学习培训， 滚动实施 “

２５５１

” 人才建设工程， 持续开展业务培训和赴外学习， 不断提升员工综合素质。

推进员工任职资格与薪酬动态调整， 保持合理薪酬激励水平。 持续完善人力资源招聘、 培训和绩效考核等系

统建设， 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随着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 本行荣获 “

２０１０

中国最佳人力资源典范企

业” 称号。

（八） 品牌形象显著提升。

２０１０

年度， 本行荣获 “中国最佳城市商业零售银行”、 “最佳城市商业银行”、

“金融机构最佳公司治理奖”、 “最具投资价值上市银行”、 “投资者关系十佳公司” 等奖项； 本行董事长闫

冰竹荣获 “

２０１０

中国十大金融人物”、 “中国经济建设特殊贡献人物” 等荣誉称号； 行长严晓燕荣获 “全国

三八红旗手”、 “中国自主创新领军人物”、 “卓越银行家” 等荣誉称号。

２０１０

年度， 北京银行按一级资本排名第

１５５

位， 较上一年度上升

３

位； 以

６５．６６

亿元的品牌价值名列中

国银行业第

９

位； 在亚洲商业银行竞争力综合排名中位居第

１３

位， 在中国银行业位居第

７

位； 在 “

２０１０

中

国企业效益

２００

佳” 名单中， 北京银行以

５６．３４

亿元净利润名列第

３８

位。

２０１０

年度， 本行取得优良业绩， 品

牌形象及市场地位大幅提升。

６．１．２

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一） 公司银行业务

１

、 主要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 本行公司业务加快经营方式和增长模式转型。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行本外币公司存款

总额

４５７８．４１

亿元， 占全行存款总额的

８２．０９％

； 本外币公司贷款总额为

２９０２．６６

亿元， 占全行贷款总额的

８６．７２％

； 中小企业贷款总额

１２１２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３５％

， 占公司贷款总额的

４２％

， 中小企业贷款客户数

３８０７

户， 较上年增加

８４６

户。 全年实现人民币公司中间业务收入

６．１１

亿元， 较上年增长

１．７

亿元， 增幅

３８．４２％

。

２

、 公司银行业务发展措施

（

１

） 做深大客户营销。 一是启动大客户 “十百千” 行动计划。 组织集团深度营销等活动

６６

次， 推动十户

样板客户、 百户核心客户和千户基础差异化营销。 二是打造北京银行大客户营销品牌。 举办

２０１０

年高端客

户迎新春年会， 分别在大连、 深圳举办第

９

届、 第

１０

届北京银行杯

ＶＩＰ

高尔夫邀请赛。 三是是稳步扩大政

府客户合作领域。 完成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卡

７１０

万张， 极大地方便了京城百姓就医、 提升我行

品牌形象。 成为北京市首批入围预售资金监管银行的八家银行之一。

（

２

） 做精中小企业营销。 一是推进中小企业专营机构建设。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全国首家文化创意金融服

务专营机构落户宣武门支行， 被北京市政府授予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金融服务中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在中关村海淀园支行启动中小企业 “信贷工厂” 模式试点。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中关村海淀园支行累计发放中

小企业贷款

３４８

笔、

１８５

户、

２３．２５

亿元， 科技型中小企业笔数、 户数和金额占比均超过

７５％

。 二是持续打造

文化金融、 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特色品牌。 文化金融方面， 信贷支持 《第一书记》 等优秀影视作品， 主承销

的国内首支文化创意中小企业集合票据成功发行上市；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累计审批通过 “创意贷”

１７１．８６

亿

元、

１１７３

笔， 在北京市场保持了领先的市场份额。 科技金融方面， 同业首家推出中关村百家主动授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公布了

３

批共

９８０

家入围企业名单。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与北京软件行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为其会员单位提供总额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支持北京中小软件企业发展， 服务首都打造世界知名软件

之都。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智权贷” 累计审批通过

６１

笔、

６．０３

亿元； “信用贷” 累计审批通过

１５１

笔、

１７．２５

亿元， 在合作银行中占比超过

６０％

。 绿色金融方面， 与北京节能环保中心签约， 推动合同能源管理工作。 截

至

２０１０

年末， 北京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近

１００

亿元， 项目遍布北京、 天津、 内蒙、 河北、 山西、 陕西、 山东、

湖南、 上海、 广州等地区。

（

３

） 打造拳头产品。 一是加大公司拳头产品研发力度。 研发租赁保理、 法人设备按揭贷款、 法人账户透

支、 票据池、

ＩＢＳ

电子票据、 农贷通等六项新产品， 二是整合投资银行业务体系， 逐步形成包括银团贷款、

债券承销、 并购融资、 信托、 租赁、 保险、

ＰＥ

、 财务顾问在内的投行体系。 成为中国银行业协会银团贷款与

交易专业委员会中小银行组组长单位， 入围 “北京市银团贷款十佳银行”。

３

、 公司业务品牌建设

报告期内， 本行持续加强财富

１＋１

和 “小巨人” 品牌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 财富

１＋１

品牌建设方面， 本

行在 《首席财务官》 杂志 “

２０１０

年度中国

ＣＦＯ

最信赖的银行评选” 中， 荣获 “最佳现金管理创新奖”， 该奖

项是继

２００９

年度我行获得银行家杂志评选的 “金融产品创新十佳奖” 后的又一奖项， 也标志着我行现金管

理业务创新能力以及品牌价值的进一步提升。 “小巨人” 品牌建设方面， 本行荣获中国低碳经济论坛颁发的

“

２０１０

中国低碳新锐银行奖”、 《首席财务官》 杂志社 “

２０１０

年度最佳中小企业服务奖”、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

与金融资本峰会组委会 “

２０１０

最佳文化创意产业信贷创新银行奖”、 中国经营报 “

２０１０

卓越竞争力中小企业

服务银行奖”、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和

２１

世纪亚洲金融年会组委会联合颁发的 “

２０１０

年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奖”、

卓越

２０１０

年度金融理财排行榜 “卓越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品牌” 等多项殊荣， 进一步提升了中小企业融资品

牌价值。

（二） 零售银行业务

１

、 经营概述

报告期内， 本行零售业务积极贯彻国家 “保增长、 调结构” 的宏观经济政策， 积极调整业务结构， 不断

加快战略转型步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本行零售业务各项规模增长迅速。 零售客户资金量余额

１２１０

亿元， 较

年初增加

２６３

亿元， 增长

２７．８％

； 储蓄存款余额

９９８．８３

亿元， 较年初增加

２５４．６１

亿元， 增长

３４．２１％

； 个人贷

款余额

４４４．６６

亿元， 较年初增加

１８５．０３

亿元， 增长

７１．２７％

。 零售中间业务收入

２．１７

亿元， 同比持平， 其中

银行卡收入达到

１．８３

亿元， 增幅

４２．６％

。 客户结构持续改善，

ＶＩＰ

客户突破

１０

万户， 达到

１０．４

万户， 户均资

产

７０．８

万元； 郁金香客户突破

２０

万户， 达到

２０．６

万户； 第三方存管客户达到

８．８

万户， 专业版网银客户达

到

１６．５

万户， 信用卡推出两周年， 客户规模突破

５０

万户， 发卡规模突破

６０

万张， 卡均交易笔数连续

８

个月

排名全国第一。

２

、 主要业务发展措施

（

１

） 渠道建设加快。 本行继续稳步推进社区银行建设， 提升支行网点转型。 加快自助存取款机具布放力

度， 全年净新增机具数量达到

１２８

台， 自助存款设备突破

２２０

台； 大力抢占收单业务市场， 做大收单市场规

模。

２０１０

年新增收单商户

１４０５

家， 实际存量

ＰＯＳ

机具达到

８２３３

台。 依托增值服务和专业化服务优势， 实现

收单业务量的提升； 新建贵宾理财中心

１３

家， 全行达到

５９

家， 进一步提升贵宾服务环境， 继续构建物理网

点与虚拟网点相结合的多层次高效网络渠道。

（

２

） 流程持续优化。 本行持续开展销售流程优化项目， 梳理现有业务流程和技术成果， 提高客户服务体

验， 在

２８

家网点完成低柜销售系统一期建设并试点上线； 持续完善个贷价值链项目， 提升交叉销售效果；

推出二手房驻点审批机制， 在大型房产中介派驻审批人员， 提高审批效率和现场接单量； 上线应用个人

ＣＲＭ

系统三期， 为经营单位提供更加便捷的客户维护管理和精准营销工具； 上线应用

ＩＮＧ

技援信用卡评分项目，

加强风险管理。

（

３

） 队伍素质不断提高。 本行大力开展专业培训工作， 启动首期内训师培训， 提高销售理念、 压力传导

和团队管理技能； 组织全行首届 “超越财富杯” 客户经理明星选拔大赛，

１２０

位零售客户经理明星脱颖而出，

选拔出总行级明星

２０

位， 营造争先创优氛围； 举办个贷产品创意大赛， 为提升零售业务整体业绩积累了宝

贵经验； 理财师队伍不断强大， 年内新增

ＡＦＰ

、

ＣＦＰ

合计

８６

人， 举办第二届个人理财规划大赛， 全面提高和

培养我行理财师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提高整体服务水平； 两位理财师入围北京市理财规划师大赛决赛， 并荣

获 “北京市

２０１０

年度十佳理财规划师” 称号。

３

、 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

（

１

） 产品创新。 本行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加快产品创新步伐。 相继开发 “存贷盈”、 “定活盈”、 “滚滚

利” 等储蓄类组合产品； 推出 “短贷宝” 个人经营性贷款产品和 “短贷宝卡”， 抢占个人经营性贷款市场，

报告期末余额达

２６

亿元； 推出富民借记卡， 报告期内发卡

３．９

万张， 完善农户贷款产品功能， 持续推动 “

５＋

５

” 工程； 借记卡、 信用卡支付宝卡通、 网通全面开通， 完善网上支付渠道； 与市总工会推广京卡互助服务

卡， 服务内容不断升级， 持卡客户达到

１６０

万； 新发行信用卡双币种大爱卡、 唐人街联名卡等产品； 全面

升级郁金香账户体系， 持续提升品牌价值； 升级 “爱薪计划”， 提高公私联动产品竞争力； 与青基会合作推

出 “善薪计划”， 并成功入选

２０１０

中国年度十大慈善事件； 与北京市民政局合作开展 “社区公益行” 活动，

树立良好公益形象。

（

２

） 品牌建设。 本行先后荣获金牌理财 “

２０１０

最佳财富管理银行”、 “最佳信用卡银行”、 “中国理财行

业突出贡献奖” 等奖项； “超越财富” 获第三届中国理财总评榜 “最佳财富管理品牌”； “短贷宝” 荣获卓

越

２０１０

年度金融理财排行榜 “卓越个贷产品”； 银行卡荣获中国银联

２０１０

年度 “银联卡推广优秀奖”。 此外

还首次推出了贵宾服务专属品牌 “财富廿四品”。 凭借网点转型、 产品创新、 流程改进等重大突破， 再次荣

膺亚洲银行家 “中国最佳城市商业零售银行” 桂冠。

（三） 资金交易业务

２０１０

年， 本行在确保全行交易资金安全性、 流动性， 以及较高收益前提下， 严格执行授权授信和风险

管理等规定， 积极开展各项资金业务。

１

、 经营情况

２０１０

年我国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 率先实现经济的稳定复苏， 经济工作重点也逐步由保增长， 向调

结构和管通胀转移。 受此影响， 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市场风险加大， 债券投资面临空前挑战。 在此

形势下， 本行积极应对市场挑战， 在适当加大债券投资规模同时， 继续加快债券资产结构优化， 以降低债券

资产的市场风险， 提高投资收益水平。 截至年末， 本行持有本外币债券资产规模为

１６３８．４３

亿元， 较年初增

加了

３９６．９１

亿元， 增幅

３１．９７％

； 实现债券投资利息收入

４５．１５

亿元， 实现债券买卖价差收入和衍生收入

１．０６

亿元。

２０１０

年本行在保持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活跃同时， 申请取得全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资格， 获

得债券结算代理业务优秀结算成员、 中国同业拆借中心最具影响力交易单位称号， 市场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

升。

２０１０

年本行债券结算代理业务取得较大发展， 全年代理交易量

１１７３．５７

亿元人民币， 较

２００９

年增加

１９７．６３％

； 实现手续费收入

５８６．２０

万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增加

３５２．３５％

。

２０１０

年， 作为代理储蓄国债发售银行， 本行进一步加强营销管理， 提升发行服务工作水平， 全年共计承

销包销凭证式国债五期， 储蓄国债电子式十一期； 承销包销总规模

３９．３４

亿元， 共计实现手续费收入

２５３５

万

元。

２

、 业务创新和品牌建设

２０１０

年本行整合各项贵金属业务， 推出了 “京禧金” 贵金属业务品牌。 目前 “京禧金” 贵金属业务包

括： 实物金、 延期金、 延期银、 代购金和代购银等五类业务。 其中实物金、 延期金、 延期银为代理上海黄金

交易所交易业务， 代购金和代购银为代购实物贵金属制品业务。 随着品牌的推出， 本行加大了 “京禧金” 业

务的宣传力度； 同时， 为协助品牌的推广， 本行多次邀请市场著名贵金属分析师为我行客户经理和部分高端

客户进行交易操作、 市场分析的培训和讲座。

２０１０

年本行新一代理财系统上线， 该系统包括理财销售系统、

ＴＡ

系统、 估值系统和低柜系统， 涵盖整

个理财产品的前、 中、 后台业务， 实现了本行理财系统的一大飞跃。 基于该理财系统， 本行成功推出保本资

产池理财产品———“天天金” 系列产品， 填补了本行此类产品空白。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 本行推出

ＳＨＩＢＯＲ

挂钩

保本理财产品， 丰富了我行理财产品种类， 向广大投资者普及了

ＳＨＩＢＯＲ

的基本概念， 并以较高收益和安全

性获得了市场认可。

（四） 中间业务

２０１０

年， 本行进一步加大中间业务发展力度， 提升中间业务收入占比， 促进经营转型。 报告期内， 本行

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９．６４

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１４

亿元， 增幅

４８．３２％

， 占营业收入比重同比提升

０．７

个百分

点。

报告期内， 本行银行卡业务增长势头强劲。 全年借记卡发卡量

２１２

万张， 同比多发

１０９

万张， 累计发卡

量达

８３４

万张； 消费交易金额

１３４

亿元， 同比增长

４９％

； 实现银行卡业务收入达到

１．８３

亿元， 同比增长

４２．３３％

。

报告期内， 本行借助信贷额度调控的契机， 积极发展投行业务， 优化中间业务收入结构。

２０１０

年， 本行

把握企业直接融资力度加大机遇， 加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力度， 全年主承销债券项目

４２

个、 承

销金额

４０９．１０

亿元， 全年参团分销项目

３２２

个、 分销金额

３７７．９６

亿， 实现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手续费收

入

１００２２

万元， 同比增长

５１２２

万元， 增幅

１０４．５２％

。

报告期内， 本行根据市场形势变化， 针对客户需求， 加快中间业务产品创新力度。

２０１０

年， 本行开展直

接信托、 同业卖断等多种形式表外业务创新， 实现非保本资产池业务的零突破； 成功推出保本资产池理财产

品———“天天金” 系列产品， 对个人和机构推出

ＳＨＩＢＯＲ

挂钩保本理财产品， 丰富了我行理财产品种类。

２０１０

年， 本行理财产品发行额

９４０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２３％

。 个人理财

４５６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０６％

， 实现

手续费收入

２６４１

万元。 机构理财

４８４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４２％

， 实现手续费收入

４６８３

万元。

（五） 科技建设与电子银行业务

２０１０

年， 为使信息技术成为本行新的核心竞争力， 切实实现科技强行的目标， 确保各项经营发展战略的

顺利实现， 本行启动实施了

ＩＴ

战略规划、 两地三中心建设、 数据仓库等十大科技攻关项目， 并取得阶段性成

果。 本行高度重视并着力提高科技建设水平及系统运营能力， 西安灾备数据中心投入正常运行， 完成核心系

统主机升级换代工作， 圆满完成世博会、 亚运会期间的系统保障工作。 为持续提升信息技术的支撑能力， 促

进业务线发展和管理提升， 我行开发了低柜销售系统、 供应链金融系统、 人民币跨境收付系统二期、 理财业

务系统、 支付宝卡通网通、 数据集中处理平台、 审计系统二期等系统， 以及短贷宝、 存贷盈、 滚滚利、 定活

盈等产品。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本行个人网银客户存量达到

１０９．１０

万户， 新增

２８．３３

万户， 增幅

３５．０７％

。 企业网银客

户数已达到

１．２

万户， 累计结算交易量达

３７３．６８

万笔、

１．６７

万亿元， 近三年年均增幅达到

６５％

和

５４％

。 个人

网银和企业网银重点产品柜面替代率分别达到

７０％

和

３３．６６％

， 有效地分流了营业网点的压力。

２０１０

年， 本

行网上银行先后荣获 “网上银行最佳成长性奖”、 “网上银行最佳用户价值奖” “网上银行最具潜力奖”、

“最佳个人网银理财服务奖”、 “最佳网银功能奖” 等多项大奖。

（六） 支持与保障

２０１０

年， 本行进一步夯实运营基础， 提升服务水平， 保障运营安全， 为各项业务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持续优化服务。 推进运营集约化进程， 简化业务操作， 提高服务的便捷度。 优化营业厅

布局， 改善服务环境， 提升客户体验。 狠抓管理， 通过健全制度建设、 强化系统管控、 加大检查力度、 加强

队伍培训等有效手段， 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保证业务安全稳健运行。

６．１．３

收入构成

（一）按业务种类划分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同比增减
（

％

）

发放贷款及垫款利息收入
１６

，

１５１

，

４９７ ６５．０４％ ３０．４６％

拆出资金利息收入
５２４

，

７０９ ２．１１％ １５５．６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
６３４

，

６９０ ２．５６％ ９５．３３％

存放中央银行利息收入
１

，

１９６

，

３２４ ４．８２％ ４７．７６％

存放同业利息收入
５０５

，

０３２ ２．０３％ ２３０．０６％

投资债券利息收入
４

，

５２７

，

８８９ １８．２３％ ２７．３２％

手续费收入
１

，

１０２

，

３４４ ４．４４％ ４５．０８％

其他项目
１９２

，

１２３ ０．７７％ －３３．７７％

合计
２４

，

８３４

，

６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３９％

（二）按地区划分

（单位：人民币千元）

地区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资产总额
北京地区

１３

，

０８０

，

０８０ ７

，

６２５

，

８５６ ５９４

，

２５４

，

２５９

天津地区
５５８

，

９４３ ２６０

，

９４８ ２１

，

６４９

，

７０２

上海地区
６６１

，

９０２ ３１５

，

２４３ ３６

，

２４０

，

４８９

西安地区
５１８

，

０７６ ３０５

，

３７４ ３３

，

８０２

，

６１８

深圳地区
１９８

，

５７１ ３８

，

６８２ ９

，

２６６

，

１５８

杭州地区
３４３

，

５４６ ９２

，

８４０ １６

，

０７５

，

２７２

长沙地区
１８２

，

２８３ ３０

，

８８４ １０

，

７９３

，

９７２

南京地区
８２

，

３７４ －２９

，

５８０ ８

，

９９２

，

３０３

济南地区
９

，

４５１ －３９

，

０９７ ２

，

１３５

，

７３１

合计
１５

，

６３５

，

２２６ ８

，

６０１

，

１５０ ７３３

，

２１０

，

５０４

６．１．４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一）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千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末 较上期末增减
（

％

）

简要原因

总资产
７３３

，

２１０

，

５０４ ３７．４４％

主要为存放央行
、

存放同业
、

拆出资金款项
增加

总负债
６９０

，

６４３

，

６２０ ３９．２７％

主要为同业及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

拆入资
金

、

卖出回购款项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合计

４２

，

５４５

，

９８４ １３．２８％

主要为本年实现利润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８０３

，

０３０ ２０．７５％

本年净利润增长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

，

４７０

，

６２５ －７３．４４％

本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减少
（二）会计报表中变化幅度超过

３０％

以上项目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１０４

，

１９６

，

８７９ ５２．９３％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增加
存放同业款项

４１

，

４３６

，

８４３ ２００．０３％

存放同业款项增加
拆出资金

２２

，

５５６

，

６６７ １１０．３９％

拆出资金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６

，

７１７

，

６６８ ４５．１７％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２６

，

５９８ ４２．８８％

持有衍生金融资产规模扩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６５

，

１１４

，

６５８ ５２．３３％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增加
应收利息

２

，

８３８

，

９５６ ４２．１３％

应收利息增加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６４

，

１０８

，

０９７ ４３．３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１７７

，

５５５ ２７８．８５％

新增对中荷人寿保险公司投资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５５

，

０８５

，

２７０ １１５．７８％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增加
拆入资金

１６

，

０２４

，

６９５ ８９０．８４％

拆入资金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１１

，

９１８ ３９．９２％

衍生金融负债规模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３９

，

７４１

，

７５０ １０３５．４８％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规模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９８

，

３２３ ２３２．８９％

应付职工薪酬增加
应交税费

２３７

，

９１４ －３１．３６％

应交税金减少
应付利息

３

，

４６３

，

００３ ４６．２１％

应付利息增加
一般风险准备

４

，

９６２

，

０８７ ３６．１２％

风险资产增加
，

一般风险准备计提规模增加
未分配利润

１２

，

３００

，

１５５ ４２．７７％

未分配利润增加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利息收入

２３

，

５４０

，

１４１ ３５．０６％

利息收入增加
利息支出

－９

，

０６１

，

２５５ ３９．９３％

利息支出增加
利息净收入

１４

，

４７８

，

８８６ ３２．１８％

利息净收入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１

，

１０２

，

３４４ ４５．０８％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９６４

，

２１７ ４８．３２％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

１１７

，

６９０ －６８．４５％

投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５６

，

９２７ －８０．４０％

公允价值变动亏损减少
汇兑收益

４２

，

２０２ －６５．１４％

汇兑收益减少
业务及管理费

４

，

７３８

，

２０６ ５１．１１％

业务及管理费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１８８

，

５９７ ７８．３９％

提取资产减值准备增加
营业外支出

２７

，

２６６ ４７．６０％

营业外支出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２

，

５４４ －

少数股东损益去年为负值
，

今年为正值
６．１．５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情况

（一）公允价值计量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本行针对公允价值决策程序制定了《资金业务公允价值管理规定》等制度，规定公允价值计量逐日进行，并

明确包括市场成交价、本行交易系统公允价值、外部咨询系统公允价值、手工计量公允价值在内的估值数据源

的碟选次序。 同时本行还建立了完善的公允价值决策程序，风险管理部对头寸进行估值，并就公允价值数据源、

模型、结果征求业务部门意见。 公允价值结果获得业务部门一致意见并由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签字确认后，提

交财务会计管理部门，进行入账处理。

（二）公允价值计算依据和政策

本行公允价值计算严格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２２

号》及《资金业务公允价值管理规定》进行。

（三）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项目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

１

）

期初金额
（

２

）

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

３

）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
动

（

４

）

本期计提的减值
（

５

）

期末金额
（

６

）

金融资产
其中

：

１．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１１

，

５３４

，

３１９ －５３

，

４５１ ０ ０ １６

，

７４４

，

２６６

其中
：

衍生金融资产
１８

，

６１５ ７

，

９８３ ０ ０ ２６

，

５９８

２．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６３

，

５９５

，

８６５ ０ １６４

，

８７４ －１

，

５５１ ７８

，

３８８

，

２９７

金融资产小计
７５

，

１３０

，

１８４ －５３

，

４５１ １６４

，

８７４ －１

，

５５１ ９５

，

１３２

，

５６３

金融负债
－８

，

５１８ －３

，

４７６ ０ ０ －１１

，

９１８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０ ０ ０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８

，

５１８ －３

，

４７６ ０ ０ －１１

，

９１８

注：

１

、单位统一折算成人民币列示。

２

、含衍生金融资产。

３．

其他中金额重大的项目，可以在表中单独列示。

６．１．６

持有外币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情况

（一）外币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政策。

本行针对外币债券投资制定了《债券投资与交易业务信用风险管理程序（试行）》，对外币债券的券种准入、

评级要求、授信管理、组合管理等进行了全面的规范。 对于外汇交易头寸及外币衍生交易，本行的《投资与交易

账户市场风险管理程序（试行）》中，对业务种类准入进行了明确规定。 同时，本行制定了外币交易账户市场风险

限额，业务部门需严格控制业务风险在限额内。 另外在本行的《汇率风险管理程序》中对于外汇资产中汇率风险

的识别、计量和检测控制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对于外币信贷资产，本行则同人民币信贷资产采取相同的风险

管理政策和程序，在授信申报、审批、贷后管理等多方面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 对于外币同业资产，本行制定

了《同业授信管理规定（试行）》、《信用额度使用监控管理办法（试行）》等制度，外币同业资产纳入同业综合授信

管理，建立了完备的额度申报、审批、计量、监控程序。

（二）持有外币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本期计提的
减值 期末余额

金融资产
其中

：

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８２

，

２８８ ５

，

６１６ ０ ０ ９８

，

４３０

其中
：

衍生金融资产
１６

，

３２６ ７

，

５２７ ０ ０ ２３

，

８５３

２

贷款和应收款
０ ０ ０ ０

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

，

９８２

，

０５５ ０ ３

，

６８６ －１

，

５５１ １

，

４０３

，

５５１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４６

，

１２８ ０ ０ ０ ５２７

，

２４８

金融资产小计
３

，

６１０

，

４７１ ５

，

６１６ ３

，

６８６ －１

，

５５１ ２

，

０２９

，

２２９

金融负债
－５

，

２８２ －５

，

８２７ ０ ０ －１１

，

１０９

６．１．７

主要控股公司及参股公司

（一）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对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４

，

８７５

万元。

（二）廊坊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持有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

４２１

万股，持股比例

１９．９９％

。

（三）延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本行与其他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延庆村镇银行。 延庆村镇银行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本

行持股比例为

３３．３３％

。

（四）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对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投资

３００００

万元，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由本行

１００％

出资。

（五）中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持有中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

，

０００

万股，持股比例

５０％

。

６．１．８

新年度经营计划

２０１１

年，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

１０％

，总资产余额预计突破

８

，

５００

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预计突破

６

，

６００

亿

元人民币，贷款余额预计达到

４

，

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控制在

１％

以内。

６．２

、银行业务数据与指标

6．２．１

本行分支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机构
数量 营业地址 员工数

（

人
）

资产规模
（

百万元
）

北京地区
１５６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首层
５

，

２８５ ５９４

，

０５０

天津地区
１０

天津市和平区承德道
２１

号
２４６ ２１

，

６５０

上海地区
９

上海市黄浦区河南南路
１６

号
（

一楼
、

五楼
、

六楼和地下库
房

）

２４５ ３６

，

２４０

西安地区
３

西安市碑林区和平路
１１６

号
１６３ ３３

，

８０３

深圳地区
３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６

号富春东方大厦一
、

二
、

十
一

、

十七层 １３３ ９

，

２６６

杭州地区
３

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
７８

号
１５７ １６

，

０７５

长沙地区
２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１６３

号新时代广场
１２２ １０

，

７９４

南京地区
１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２８９

号
５１ ８

，

９９２

济南地区
１

济南市市中区经十路
２１３９８

号
５０ ２

，

１３６

香港代表办事处
１

ＦＬＡＴ ／ＲＭ ５６０１

，

５６ ／ Ｆ

，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

９９ ＱＵＥＥＮ＇Ｓ

ＲＯＡＤ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Ｋ

香港皇后大道中
９９

号中环中心
５６

楼
５６０１

３ －

阿姆斯特丹代表办事处
１

Ａｍｓｔｅｌｖｅｅｎｓｅｗｅｇ ５００

，

１０８１ ＫＬ

，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 －

合计
１９０ ６

，

４５５ ７３３

，

００６

注：

１

、表中所列机构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取得营业执照为口径，包括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

业部（与总行使用同一份营业执照），不含村镇银行。 表中所列机构地址除香港代表办事处（英文地址为商业登

记证地址，中文地址为译文）和阿姆斯特丹代表处（地址由董事办提供）外，其他均为营业执照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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